附件1

北京市接送学生上下学车辆管理提升工作措施

第一条（管理目的）
为加强本市接送学生上下学车辆的安全管理，保障学生交通安全、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家庭幸福，现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工作措施。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工作措施所称接送学生上下学车辆（以下简称车辆）包括通学车，学校自有和租用车辆，部队、机关、街道乡镇（含村委会）、企事业等单位提供福利保障的自有或租用车辆，学生家长租赁车辆等四大类，且用于接送学生上下学的7座以上载客车辆。
第三条（监管思路）
通过压实区政府车辆安全责任，明确车辆载客运营的审批部门、交通法规处罚管理部门、车辆租用使用管理部门的工作职责，形成清晰的责任链条，并按照职责权限,对车辆、所属企业及相关人员加强安全管理，强化监督检查，确保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对拟跨行政区运行的车辆，由乘坐学生学籍所在行政区负责审批。
第四条（管理原则）
加强车辆日常安全管理，区级教育、交管、交通、城管等部门依照工作职责，落实车辆日常监管责任，通过规范化、体系化、精细化管理，明确车辆所有者、租赁者、使用者的安全责任，形成权责一致、多元共治、分类管理的监管格局。
第五条（职责分工）
市区两级政府均要建立由教育、交通运输、公安交管、城管、财政、市场监管、应急等多部门参加的接送学生上下学车辆管理专班，负责区域内车辆的安全监督管理。
市级专班负责督促指导各区级专班做好车辆的安全监督管理。
区级专班对本行政区域内车辆承担日常监管责任，认真落实车辆及司乘人员备案制，建立健全工作台账，组织教育、交通运输、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落实行政检查、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切实加强安全监管、加大执法力度、严惩违规违法行为。
区教育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学校自有和租赁车辆及司乘人员的日常管理。每学期联合交通运输、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至少组织1次行政检查，确保管理制度健全、管理措施完善、使用车辆安全、司乘人员合法合规。
区交通运输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交、道路客运行业管理、行政检查及交通执法，督促公交、道路客运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依法对运输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区公安交管部门负责车辆的交通秩序管理，依法查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区市场监管、财政、应急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相关工作。
第六条（分类管理）
区监管部门要督促指导服务提供者（含学校）加强车辆安全监管。区交通部门要指导市公交集团分公司认真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对通学车辆承担安全管理责任。学校要督促引导家长和学生乘坐合格车辆，并认真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对自有和租用的车辆全面落实安全管理措施，承担安全管理责任，与服务提供者分别签订安全管理责任承诺书。机关、部队、街道乡镇（含村委员会）以及企事业等提供福利保障单位，要认真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对自有和租用的车辆承担安全管理责任，并与学校和服务提供者分别签订安全管理责任承诺书。学生家长自行租用车辆，要知晓车辆合规情况，与服务提供者签订双方安全管理责任书，监督服务提供者落实安全管理责任。
第七条（多元共治）
加强对运营公司的安全监管，建立教育、交通、公安交管、市场监管、镇街乡等多部门单位的协同机制，督促车辆所属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确保车辆合法运营。
第八条 （车辆使用监管）
相关部门要严格监管服务提供者（含学校）落实如下车辆使用要求：
（一）车辆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标准，并取得合法运营资质。
（二）车辆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确保车况良好。
（三）车辆配备必要的安全设施，如灭火器、急救包、安全带等，并确保设施完好可用。
（四）车辆定期进行保养和维护，确保刹车、灯光、轮胎等关键部件处于良好状态。
（五）车辆保持清洁卫生，定期消毒，确保学生乘坐环境安全。
第九条 （车辆驾驶人监管）
公安交管部门和服务提供者（含学校）要监督车辆驾驶人认真落实以下要求：
（一）必须持有有效的驾驶证，并具备相应的驾驶经验。
（2） 经过专门的培训，了解学生接送的特殊要求，具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三）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严禁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
（四）文明驾驶，保持平稳行驶，避免危险操作。
（五）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确保行车安全。
（六）定期进行健康检查，确保身体健康，无影响驾驶安全的疾病。
（七）如遇身体不适，及时报告并暂停驾驶任务。
第十条 （学校安全责任监管）
各部门要依据自身职责，督促学校认真落实如下安全责任：
（一）使用车辆开展接送学生上下学服务，无论是使用自有车辆还是租用车辆，均及时报区教委备案。
（二）使用自有车辆，要建立车辆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安全管理人员，加强车辆安全维护，定期开展安全教育，保障学生乘车安全。
（三）使用租用车辆，要与车辆服务提供者签订安全管理责任书，明确各自安全管理责任，落实车辆运行安全管理措施；督促服务提供者定期检查和评估车辆和驾驶人情况，确保安全运营。
（四）定期开展学生安全教育，开展安全常识学习培训，提高乘车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
（五）与乘车学生家长保持沟通，及时反馈学生乘车情况。
第十一条 （家长责任监管）
各相关部门要依据自身职责，切实指导学校督促家长认真落实如下安全责任：
（一）做好学生上下学接送工作，教育学生遵守乘车规则，确保学生安全。
（二）依法履行监护义务，了解乘车风险，承担因不可抗拒因素引发风险的安全责任。
（三）如自行租用车辆，要租用正规合法运营公司的合规车辆，并签订服务协议，明确各方责任。
第十二条（学生管理要求）
（一）学生应按照规定的乘车时间和地点上下车，不得随意更改。
（二）学生应排队有序上下车，避免拥挤和推搡。
（三）学生应系好安全带，不得在车内打闹或做出危险行为。
（四）学生应了解基本的乘车安全知识，如紧急情况下的逃生方法等。
第十三条 （证照监管）
相关部门要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运营企业具有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并在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运营企业和车辆依法取得与其运输行为相匹配的经营许可；运营车辆具有公安交管部门车管所颁发的车辆《行驶证》，司机持有符合准驾车型的驾照。
第十四条（应急处理）
[bookmark: _GoBack]（一）车辆服务提供者应制定接送学生上下学接送应急预案，明确突发事件的处置流程。
（二）驾驶人和随车人员要熟悉应急预案，具备相应的应急处理能力。
（三）如遇交通事故、车辆故障等突发事件，驾驶人应立即采取安全措施，并及时报告服务提供者和相关部门。
（四）车辆服务提供者应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确保学生安全，并及时通知家长。
第十五条（监督服务）
（一）交管部门依法对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车辆核发给检验合格标志，对接送学生上下学车辆的驾驶人进行审验。
（二）市区两级设立举报电话并向社会公开，家长和社会公众可对车辆安全管理进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举报。
1

